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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產生行政變革績效 

一、交通部： 

 (一)桃機公司已於 108 年完成「電力設施短期改善工程」、「緊急發電機檢修工程」及機場外場區高壓

電纜汰換。 

 (二)桃機公司於 108 年辦理「桃園機場高壓電力及供水設施體檢」，邀請外部專家委員實際現勘後，提

供高壓電力設備改善建議並滾動檢討改善計畫。 

 (三)桃機公司已訂定「陸側工程施工管理要點」及「園區挖掘及管線管理要點」等施工規範，依各設備

設施特性制定巡檢週期，導入電子巡檢作業，建立「高壓用電戶加入 11.4KV 供電系統外部標準作業

程序書」等。 

 (四)為提供旅客更優質的服務，桃機公司持續檢討精進並改善相關軟硬體設施，澈底革除原有硬體與經

營管理缺失，期以良好營運體質迎接大幅成長之客貨運需求，於亞太樞紐機場競評中取得優勢。 

二、經濟部及桃園市政府： 

        經濟部能源局於「全國電器承裝檢驗維護業登記管理資訊系統」，新增不合格定檢紀錄之篩選及

後續追蹤功能，以及用電場所定期檢驗到期前提醒通知等功能，並自系統挑選重點查核建議名單，作

為各直轄市、縣(市)主管機關辦理用電場所查核之參考。桃園市政府曾於 109 年 3 月 12 日函送系統

使用意見予能源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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